
浅议日本能源安全法律制度及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http://www.firstlight.cn 2006-09-21 

一、 日本能源利用形势因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其自然资源储量有限，且日本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依赖能源程度较

高。二战前，日本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然国内煤炭资源储量有限，开采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日本经济发展。后来随

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主要能源消费逐步从煤炭转向石油。1960年，日本的一次能源供给中，石油占37.6%，而煤炭却高

达41.2%；1973年，石油所占比例上升为77.4%，煤炭却下降为15.5%，且其中国产煤的比重仅为3%。然而，日本国内石油资源严

重不足，其所消耗的石油大多依赖进口，且石油进口80%以上依赖中东，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能源风险。 20世

纪70年代，由于中东地区政治形势剧烈动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和1979年2月伊朗国王巴列维被推翻），导致世界范围内

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由此引发石油价格暴涨，随即石油价格暴涨引发日本通货膨胀，严重打击了建立在进口能源基础上的日本经

济。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因此划上句号。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畅销书之一就是以

描写石油进口中断引起日本社会极大混乱为题材的《油断》。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府重新检讨能源政策，在大力推广节能技术的

同时，对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次能源中石油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由1973年的77.4%降为2000年的51.8%、2001年的4

9.4%。这一比例虽仍高于美国的40%、英国的35%、德国的40%和法国的38%，但与意大利的56%相比要低得多。与此同时，日本

的核电事业取得迅速发展，目前，日本全国运转中的商业用核电站有52座，总装机容量为4,574万千瓦。包括在建的4座在内，2011

年前还将有13座核电站投入运转。日本核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居第三位。原子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34%，

占一次能源供给的比重也由1973年度的0.9%上升为2001年度的12.6%；与此同时，天然气的推广也取得显著进展，占一次能源的比

重由1973年度的1.5%上升为2001年度的13.1%。尽管如此，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能源问题仍然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瓶

颈”，也是日本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第一，日本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进口。在日本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煤炭

等主要依靠进口的矿物性资源合计占到81.6%（2001年）。日本的水力资源虽然相当丰富，但由于各地环境生态保护的呼声日益高

涨，建造大型堤坝越来越趋于困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力发电的进一步推广。太阳能、风能、潮汐能以及燃料电池等新能源的开

发虽取得重大进展，但商业性推广尚需时日。第二，日本不仅能源进口比重较高，且进口来源相当集中。例如，日本石油的88%来

自中东地区，而美国能源进口中对中东地区的依存度仅为25%、英国4%、德国7%，法国41%、意大利36% 。可以说，如果没有来

自中东地区的石油，日本经济就有崩溃的可能。而中东又是全球主要的“热点”地区，政治局势持续动荡不安，随时可能危及石油

出口。第三，日本进口中东石油100%通过海运，能源通道极其狭窄。日本如要将中东石油运回本国，须从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过

马六甲海峡，穿越南海和东海，才能到达日本列岛南端的九州。这条全长11,000公里的海上运输线，几乎每隔100公里就有1艘日本

的超级油轮。所以，它又有日本的“生命线”之称。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朝野对维护这条海上生命线，使之免遭国际恐怖主义和海

盗的袭击，寄以极大的关注。第四，日本在世界能源市场上面临亚洲邻国的激烈争夺。由于亚洲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对能源的需求

日益高涨。有关资料表明，1971年，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每年消耗的一次能源折合石油为4.07亿吨，1997年上升为17.70亿吨，20

10年预计为2898亿吨，2020年预计为40.59亿吨，比1997年猛增134%。日本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将面临亚洲国家的激烈争抢，采购成

本和风险大大上升。二、日本能源安全具体法律制度（一）石油储备制度。日本法治建设较为完善，在有关石油储备方面也是如

此。1962年日本颁布的《基本石油法》第一次包括了石油储备的有关内容；1968 年的《石油工业法》又进一步规定由私营公司承

担石油储备义务，并决定给予其投资和贷款以及税收优惠；1975年的《石油储备法》是石油储备的专业化法规；1978 年修改的

《日本国家石油公司法》决定由国家石油公司建立国家石油储备。这一系列相关法律反映了随着日本石油储备体系的不断变化和壮

大，其法律也处于不断修正和完善之中，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石油储备计划的实施和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其中《石油储备法》是

最重要的石油储备法，共包括总则、石油储备、石油气储备和其它条例四章，细则对石油储备责任者的义务、石油储备的计划、数

量、品种、动用以及惩罚等都予以明确规定。这一法律文件于1975年颁布，贯彻至今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法治规范

下，日本建立了严密的石油储备管理体制，可分为四个层次，四层次各司其职。通产省资源能源厅是主管石油产业的最高领导部

门，其职能是制定有关石油产业的政策法规。具体做法是根据石油公司和石油进口商的报告，计算出额定的下一年度以后的四年的

石油储备目标。日本石油公团（JNCC）是国家石油储备的实施机构。成立于1968年10月，原名石油开发集团，1979年更名为石油

公团。具体职责包括：规划石油储备项目；对国家石油储备公司提供财政支持（为石油储备提供投资70%）；对国家石油储备公司

实施管理。核心石油公司是参股私营公司中投资最多的公司，对储备工程建设起主导作用。其具体职责有：挑选和配备干部；提供

基地建设技术人员和管理施工；提供管理经验和负责公司管理。国家储备公司是进行实际运作的基层组织（每个基地都成立一个独

立的储备公司，基本上是由核心石油公司负责组建）。具体职责包括：储备基地的工程建设；储备基地的运营管理。（二）能源节



约制度。日本在各方面认真贯彻节能政策。首先，日本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轻量化”，1978年颁布《节能技术开发计划》，大力发

展节能、高效和高附加值的技术与产品。日本积极引进节能设备，加速节能技术的推广，对各部门制定能效标准，大力推广节能标

识活动。还利用财税手段引导消费、合理利用能源，推广科技进步，加深消费者的节能意识，目前日本已成为单位GDP能耗最低的

节能大国。其次日本国利用核能，开发新能源。石油危机以来，日本努力寻找石油替代能源，积极开展核能开发工作。从1969年开

始进行核电的商业化生产，到2000年核电容量已达7270万吨石油，核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核电消费

国。日本《节约能源法》要求企业在保证同等产出的情况下，每年必须以1%的速度递减能源消耗。此外，建筑物的隔温指标也必

须符合节能标准。日本1998年修改的《节能法》还提高了汽车、空调、冰箱、照明灯、电视机、复印机、计算机、磁盘驱动装置、

录像机等产品的节能标准。例如，到2004年，冷暖空调机能耗必须比1996年降低50%，到2006年，复印机的能耗标准必须比1997年

降低31%，到2010年，轿车的平均能耗必须比1995年降低22.8%。在政府多种措施的鼓励和督促下，日本企业节能成效显著，电器

产品在节能方面取得飞速进展，汽车百公里油耗不断减少，成了世界公认的节能车。（三）可再生能源促进制度。在新能源开发方

面，日本于1974年颁布《新能源开发法》，并实施“阳光计划”，核心是开发利用太阳能，同时包括地热能开发、煤炭液化和气化

技术、风力发电、海洋能源开发等。目前,日本的太阳能电池发电量达45万千瓦，居世界第一。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市场化方面，日

本政府采取立法手段促进市场化实现，日本政府在整合原有新能源开发计划基础上，1993年制定了《新日光计划》（1994－2030

年），规定可再生能源与全国能源供应总量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10%，在2030年达到34%，开发重点是太阳能、风能和垃圾发电。

另日本采取财税手段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日本2002年也通过了《电力设施利用新能源特别措施法》。日本把石油进口税的一部

分用作可再生能源项目补贴，为住宅安装太阳能系统提供低息和为期5－10年的长期贷款。日本政府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具体适用方

面，采用配额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标准”成为日本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主要具体方案。这种方

案把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总量分解为每个用电单位的配额，强制消费；同时发行与配额数量相等的“可再生能源证”，以便于

配额的市场交易；每年无法以“可再生能源证”证明其履行了配额消费义务的企业将受到政府处罚。（四）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相

结合制度。因日本国内能源储量有限，在建立日本能源安全体系过程中，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另外还积极参与国际能源事务，

寻求合作伙伴。从区域角度看，日本与近邻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面临共同的能源安全问题，健全的区域能源体系有利于日本。

系统的安排。如区域性石油采买和储备体系，能强化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抵御能力并确保石油供应既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又维持合理

的价格。此外，能源安全的传统概念也被赋予更多的含义。1980年中曾根首相政策研究小组首次在报告中使用了能源安全这一概

念。此后，环境安全又作为一个新的工作领域，以维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该目标，日本极力创设和资助许多研究项目，

在以下领域展开区域合作。首先是信息共享，主要为能源政策、需求预测和供应战略方面的信息共存和共享。其次是双边或多边储

备的石油储备及储备释放机制。再次为定期联合审查应急措施。又次加强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开发利用。最后是关于环境跨界污

染的合作机制。日本除重视区域合作外，还重视国际间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机构的决策并在国内认真遵守，为全方位保障

能源安全提供了渠道。三、 中国能源安全我国能源储量有限，人口众多，且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能源需求量大。因此，如何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则尤为重要。借鉴日本的相关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能源安全法律体系，实在必要。依照我国能源现状，能源安

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保障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近年已制定了较

多的能源法律，然仍有一些能源缺乏法律规范。我国立法机关应结合我国实际，制定能源法律法规，特别是单行法律、法规，构筑

我国能源安全法律体系。其次，调整我国产业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提高能

源效率。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我国未来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是：压缩、转产工业内部的

高耗能行业，大力发展高能效行业，鼓励节能、高效的高新技术在工业中的使用,使工业不断升级。另我国的能源消耗强度还很

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等高能耗行业在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中消耗甚至浪费了大量能

源。据测算，2002年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为每万元GDP耗能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会不断产

生淘汰传统落后技术、设备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低水平、高能耗部门会随之关闭和减少，服务业的比重将大幅上升,在经济增长中

将会出现能源消费与GDP的增长协调发展的局面。再次，调整我国能源结构，促进能源结构的多样化。中国的能源矛盾非是能源总

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分析，煤的比重过高，天然气、核能、水电的比例过低。我国已制定《可再生

能源法》，鼓励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只是欠缺具体配套法规，在未来，完善法律法规后，即能间接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调

整。又次，建立稳定的国际能源供应格局。我国依赖国际石油供应有独特性。其一是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是长期的，而且依存程度

不断提高。其二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从国外取得石油供应具较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

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稳定的国际能源供应格局。为建立稳定的国际能源格局，加强国际间合作必不可少，积极参加

国际会议，发挥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决策权利。最后，建立能源战略储备体系。能源战略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

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为建立我国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体系，首先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石油战略储

备是一项事关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工作，必须有法可依，通过立法，对石油生产、加工、储备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强制规范，促

进石油安全战略的建立和实施。其次要确定适当的石油储备规模。根据我国国情，我国石油储备宜制定阶段性目标。最后还要建立

符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储备模式，即应当采取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并举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张雷：《论中国能源安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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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major energy consumer. However, the serious lack of energy reserve and the dependence on im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lea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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